
附件1
重庆市商务委员会

关于认真做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

试点城市项目申报工作的紧急通知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、两江新区、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、万盛经开区商务主管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为认真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决策部署，全面落实《国务院关于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24〕18 号），根据财政部、商务部《关于开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工作的通知》（财建〔2025〕341号）精神，现就做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项目申报工作（以下简称消费“三新”试点）紧急通知如下：

总体要求

（一）政策目标。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大力提振消费的决策部署，通过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工作，支持试点城市健全首发经济服务体系，创新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，提升消费品质，扩大服务消费，推动更多外贸优品进入国内消费市场，培育消费新增长点，推动消费新业态不断涌现，提升消费活力，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、差异化消费需求，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有力支撑。

（二）支持范围。本次试点城市申报范围为地市级及以上城市（包括直辖市，计划单列市，各省、自治区省会或首府城市，地级市、州、盟等）。全国将支持50个左右城市开展试点工作，主要向人口基数大、带动作用强、发展潜力好的超大城市倾斜。政策实施期为两年（2025年10月至2027年9月）。

二、支持方向

（一）支持健全首发经济服务体系。支持打造一批首发中心、首发经济集聚区，在重点商圈商街、创意园区、文化场所等单纯基础设施建设或已享受过中央相关资金支持的项目，不再列入。打造多层次的新品发布平台载体，集聚一批传播、传媒、广告、策划等专业服务机构。支持具有引领性的国内外品牌开设高能级首店、旗舰店、概念店，并推动首店向总店、总部提升发展。支持时尚服饰、消费电子、美妆、潮玩、家居、汽车、智能终端、运动潮品以及服务消费等领域具有创新性、引领性的产品和服务举办首发首秀首展活动。支持有关展会开设首发专区、专场，集中展示新产品新服务新技术。

（二）支持创新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。支持业态创新、模式创新，推动人工智能、元宇宙等数字技术在文娱、旅游、健康、体育等领域的深化应用，打造一批“商旅文体健”融合的消费新场景。 推动形成服务消费集聚区，支持重点商圈商街、文旅集聚区、传统购物型商超、废旧工业厂区向多元消费场景升级，拓展增加文化时尚、健康体育、艺术展览、主题社交、休闲娱乐等服务消费功能，推动重点赛事活动及演出“进商圈、进街区、进景区”。发展夜间经济，打造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。支持外贸优品展销中心、特色购物中心或购物区、外贸优品品牌集聚的特色商业街优化升级，推广“自主品牌+直供直销”，打造具有特色和吸引力的消费场景。 
（三）支持优质消费资源与知名IP跨界联名。支持依托互联网数字娱乐平台和知识产权(IP)孵化平台，打通设计、开发、生产、 营销、推广全产业链，开发系列周边产品，开设主题店、概念店等沉浸式消费空间，激发优质资源消费潜力。支持围绕本地特色文化，联动国潮动漫影视知识产权(IP)及文博场馆、非遗机构 、历史文化名城等传统资源，推出一批影响范围广、社交属性强、创意新颖的综合性消费场景。支持老字号企业、新消费品牌企业依托本地优质消费资源，开设新店、旗舰店，开发推出“老牌新品”、“国货潮品”。引导相关企业加快转型升级，培育一批新型消费龙头企业。

三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本次申报实行项目申报制，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商务主管部门务必高度重视，主要领导牵头抓，分管领导具体抓，主动加强与发改、教育、民政、住建、卫健、经信、文旅、体育等部门的沟通，广泛动员辖区内相关企业、单位和社会组织，围绕服务消费重点领域、消费“三新”试点支持方向，认真谋划、迅速及时做好项目申报工作。

（二）本次申报项目为试点期内能确保完成的项目，优先考虑目前在建项目。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商务主管部门要严格与现代商贸流通建设试点项目、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项目区别开来，不得重复申报，不得弄虚作假。要严格按照要求，认真填写《重庆市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项目表》（具体见附件），并于2025年10月15日（星期三）前反馈市商务委服务业发展处。逾期不再受理。市商务委将按有关要求，对各区县申报的项目，择优会总纳入重庆市申报“三新”试点城市项目清单。联系人：谭红梅，联系电话：62661715、13527498306，电子邮箱：cqswwfwc@163.com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重庆市商务委员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9月3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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